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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與預算分配 

    日本文化廳隸屬於文部科學省(相當於我國教育部)之下，為日本主要文化行

政中央部會。文化廳長官之下有次長，其次分為「長官官房」、「文化部」、「文化

財部」等三大部門，隸屬於文化廳長官的組織有「日本藝術院」、「審議會」、「獨

立行政法人」。從三大部門來看，長官官房管理政策預算擬定、宣傳與地方連結、

出版與著作權、國際交流等;文化部則著眼於藝術文化、國語推動、宗教文化發

展;文化財部則是以文化財鑑定保存與國際協力、美術館與歷史博物館、古墳、

紀念物、世界遺產等業務為主。審議會則以前述三大部門設立分科會，獨立行政

人主要是國立美術館、國立文化財機構、傳統表演藝術等「國立」等級的博物館

與表演廳。文化廳的三大主軸為藝術文化、出版業務、國語發展、文化資產，2015

為止三大部門僅有 233 位職員負責全國的文化行政業務。 

 

    最近十餘年文化廳的總預算約為 1 兆日圓，2015 年度總預算中，文化財保存

佔約 44%、國立文化設施整備佔約 32%、藝術文化振興佔約 22%。歷年來投入最

多經費仍是以文化資產的修護為主，其次則是國立博物館與美術館的整備等硬體

設施建設。另外，地方層級的文化設施建設費用則是逐年減少，市町村地方政府

藝術文化費用從約 20 年前泡沫經濟時期，每年總計近 1 兆日圓減少至現今約三

千多億日圓。除了經濟影響地方文化藝術預算外，高齡少子化的稅收短少、日常

管理人力與使用率不足等皆是重要因素，也形成目前由中央主導式文化政策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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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下放的現況。 

 

  

文化藝術立國與東京奧運的文化對策 

    日本政府對於文化廳最大職責即「文化藝術立國」政策，期望振興文化藝術

資源並鏈結未來願景，創造國人參與文化藝術的鑑賞、體驗與創作機會、文化藝

術產業提升經濟發展、藉由文化藝術促進東日本大地震災後復興。2020 年東京

將舉辦奧運，前述主要政策皆定有 2020 年量化指標，對日本文化藝術自豪的國

民成長至 6成、文化環境滿意度達 6成、國民的文化藝術事業之捐款倍增至 2成、

從事文化藝術國民數倍增至 4 成、國際觀光客達 2000 萬人。由此可知，日本政

府企圖藉由舉辦奧運會，將自身的藝術文化發展傳達至世界。 

 

    奧運舉辦國不僅籌備運動競技，還需要舉辦藝術展示與活動，特別是 2012

年的倫敦奧運籌辦前四年總計舉辦約 18 萬件文化活動，約有 4 萬位藝術家參與

大規模藝術展演。因此文化藝術立國政策計畫藉由奧運會向世界宣揚日本的文化

資產、民俗傳統，進而促進文化藝術永續發展的社會環境。因此文化聽設立了「文

化力」計畫，從國家整體門面到地方民間的偕同合作，藉以達成藝術立國之目標。

文化力政策的量化指標為:文化活動數 20 萬件、參與藝術家 5 萬人、參加民眾 5

千萬人，希望藉著奧運籌辦營造良善的文化藝術環境。 

 

 

公民文化參與平權與創意文化都市 

    文化廳長年支持市民文化祭舉辦，並藉此提升民眾參與多元文化活動、促進

新文化創意發展。甚至從小扎根，從全國高中總和文化祭，讓青少年喜愛並充實

自身的藝術文化涵養，並且透過良善的競賽過程，讓各地文化藉此理解與相互交

流。此外，為達成地方社會的文化活力，文化廳於 2003 年起執行「文化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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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期待透過文化發展為平台促使人與人連結，進而提升觀光與經濟活動。目前

已有 4 項地方別、4 項主題別總計 8 項文化力計畫持續執行，如「關西元氣文化

圈」、「丸之內元氣文化計畫」、「九州沖繩文化力計畫」、「霞關文化力計畫」、「文

資修復現場文化力計畫」、「市民文化力計畫」、「考古挖掘現場文化力計畫」、「大

學文化力計畫」等。 

 

    近年來，日本文化廳致力於良善景觀保存與傳統文化環境再生，同時藉由民

眾創造力的提升，結合產業發展促進地方活化。更積極於以文化藝術為涵養推動

地方發展，於 2007 年起設置「文化藝術創意城市」計化，以地方公共團體主要

參與對象，進行資訊蒐集與提供、人才培訓等，建構創意城市網絡平台。2013

年支援日本創意城市網絡，並在文化聽設置文化藝術創造都市振興室，持續推動

文化創意城市的經營。可知從多元與創意文化促進地方再生，已是日本文化廳連

結在地文化脈絡、城鄉再生的手段，也直接促使地域文化傳承與發展。 

 

 

文化財保存活用與地域文化復興 

    日本十分重視區域型文化資產保存活用，長年以社區營造促使民眾參與各地

文化資產保存工作，藉由文資保存驅動地方活化。2015 年文化廳提出「文化財

綜合活用戰略計畫」，藉由資訊發信、教育普及、公開活用等手段，促使有形文

資妥善保存。除了有形、無形文化財、民俗文化財、文化景觀...以外，2015 年文

化廳還設立「日本遺產」認定制度，期望透過地方面狀的文化財群體詮釋地方史，

藉由文化資產敘事性提升在地保存文資的理解與強化共識，也讓地域的自明性得

以彰顯。日本遺產包含了地方有形與無形文資，也融合住民生活民俗與文化，並

不強調文資指定的法律地位，而是以營造歷史文化環境的良善性為目標。2015

年即透過委員會通過 18 處日本遺產認定，以跨域整合方式讓每處遺產皆設定有

故事主題，例如京都府的「日本茶 800 年歷史散步」、太宰府的「古代日本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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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首都—東亞交流據點」。在此之前，世界遺產暫定名單(如同我國世界遺產潛力

點)也曾受到日本遺產的先期制度支援得以獲得世界遺產登錄，但是以今年 18 處

日本遺產指定的內涵而言，已將世界遺產暫定名單排除，獨立成為講述日本歷史

文化的遺產群系統化選定。未來勢必將有更多歷史文化地區極力爭取日本指定，

區域型文化資產的地方敘事特徵將可妥善應用於地方觀光發展與經濟活絡。此外，

文化廳對於建築類文資的周邊環境整備亦不遺餘力，不僅修護各類文化資產，文

資活用與地方發展面向，也積極從事說明牌、照明、洗手間等服務性設施整備。

以及為從事教育普及與文化觀光等，活用空屋與廢棄學校作為文化活動空間，創

造文資的體驗學習平台。 

 

 

東日本大地震文化財保護 

    2011 年發生的 311 東日本大震災，為數眾多的文化資產受到毀損。文化廳 

地震發生後立即從事傳統建築損壞判定與緊急加固、考古遺址保護，兼顧災後復

興與文化資產保存下，文化聽扮演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橋樑。特別避免因傳統建築

受到損壞而任意拆除，或建物受到破壞後避免重要文物被廢棄或遺失。因此文化

廳成立「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受災文化財救援事業」，進行文化財整體性緊急

保存。 

 

    此外，2012 年起為了讓博物館受災的文物獲得妥善的修護、典藏與數位化

等，而進行「受災博物館再興事業」，進行文物的除汙、脫鹽等保護。傳統建築

部分則與建築學會與協會的合作下成立「東日本大震災受災文化財建造物復舊支

援事業」即俗稱的「文化財醫生派遣事業」，總計約 600 人派遣至 11 縣 217 市町

村，約調查了約 4500 棟傳統建築。對於被海嘯所破壞的考古遺址，文化聽也支

援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兼顧災後重建與考古遺址保存，並導入「東日本大

震災復興交付金」提供必要資金以減低地方政府財政負擔與提升效率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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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化財部設立「文化財災害對策委員會」，持續有效掌握因東日本大地震受損

文化財，為長期維持並促進文化財日常防災體制，2014 年成立「文化財防災網

絡推進事業」，強化災區文資保存與社區營造的執行。 

 

 

台灣的反思 I—以歷史環境保存為例 

    日本的文化政策面經常以十年以上的中長期計畫為主，反觀我國的文化政策

常因政治取向而炒短線，切割地方脈絡輕視永續發展。從歷史文化環境營造為例，

古蹟、歷史建築與聚落保存面向，常無視於遺產間的關係，個別性的再利用也無

法從中敘說價值真實性。未來應參考日本文化政策中對於文化財的總盤點，以敘

事性特徵串聯區域內各處遺產，結合自然環境與無形文資，從社區營造的方式促

使歷史環境品質得以改善。以日本的「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相當於我國

重要聚落)」為例，自 1975 年起逐年選定，至今年已達 109 處，共計約 3737 公

頃、約 22000 傳統建築受到保存。是妥善結合建築類文資、無形文資、自然環境、

住民生活文化的聚落保存制度，以活用文化資產為目標達成區域文資保存，進而

與都市計畫、景觀計畫等政策鏈結，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台灣雖然也以類似手法

進行，但缺乏資源整合與政策一貫性，並且欠缺以人本角度探討文化資產背後的

故事脈絡，讓文資不容易理解、不有趣也無法吸引人。目前，許多藝文政策與文

化活動紛紛結合歷史空間活用，未來若能參考日本文化藝術立國政策與地域文化

復興相互結合手法，修正為符合台灣民情的執行方法，或許將可達成以歷史環境

保存帶動藝文政策發展的願景。 

 

 

台灣的反思 II—文化參與權與地方活化 

    在台灣常缺乏文化治理的政策面向，更需要強化民眾參與文化政策擬定。以

各縣市政府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為例，長年為人詬病黑箱作業與委員專業素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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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市民參與機制與相關團體的介入機制也十分薄弱。直到 2015 年 10 月台北

市政府起了先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最後決策會議開放旁聽，企圖讓市民理解

審議的過程。在日本，文化資產保存經常是最底層社區所開啟，現今許多登錄為

世界遺產的場域，皆靠著多年來社區的力量才能確實保存。台灣的文資審議是否

能更公開討論，達到文化資產審議完全透明、開放，關心文資保存的民間團體協

作平台建構等議題，確實還有頗長的路要走。 

 

    文化治理與地方發展常是一體兩面，不宜一刀兩斷將兩者脈絡切割，在日本

文化政策面上，明確可看到不僅著眼於藝文發展與文資保存，更希望藉由執行的

過程提升國人的文化素養與生活品質。例如藉由藝術文化活動，活化高齡少子化

的區域，或是與都市計畫連動以達成藝術文化理念帶領都市政策執行。此外，日

本的文化政策與大型節慶活動、國際賽事、既定藝術節等充分合作，藉由異業結

合與跨區域整合讓文化治理有明確的中長程計畫目標。近年最重要政策即以 2020

東京奧運會為目標，訂定多項超越以往舉辦國的文化活動數量與規模，成為日本

文化政策主要近程計畫。又例如在橫濱，利用臨港地區的近代化遺產群活用為文

化展演館舍，同時鏈結新城鎮與歷史街區，兼顧都市開發與歷史文化保存。這都

是藉由「橫濱市文化藝術創意都市政策」，結合「文化藝術振興」與「創意城市

政策」所達成加乘效果。台灣未來應更加重視藉由文化藝術豐富市民日常生活，

從心靈調養到都市發展、從幼童階段到高齡世代都要重視。喚回城鄉中藝術家與

市民的文化創意與藝文創生力量，才能逐步讓市民參與藝文發展的目標達成。 

 


